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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进一步规范

工伤人员就医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 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济宁高新区人力资源部、

济宁太白湖新区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中心、 济宁经济开发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兖州煤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 各工伤保险定点机构， 市直各参保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工伤人员就医管理， 维护参保

人员的合法权益，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山东省贯彻＜工

伤保险条例＞实施办法》、 《济宁市工伤康复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结合实际， 现就规范我市工伤人员就医管理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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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则

１、定点管理.参保人员发生工伤,可就近到我市工伤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治疗,工伤医疗费用实行联网结算,切实为

参保人员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２、合理规范.简化工伤人员就医手续,明确工伤人员就

医流程,切实保障参保人员的工伤医疗、康复需求.

３、精准服务.全面提升工伤人员就医规范化、标准化、

精细化水平,更好地维护工伤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进一步明确工伤人员就医流程和基金支付范围

在行政区域内发生工伤事故的,应优先选择就近的工伤

定点医疗机构救治;行政区域外发生工伤事故的,应优先选

择事故发生地工伤定点医疗机构救治.确因情况紧急,可以

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待伤 (病)情稳定后,及时转入

工伤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参保人员在工伤定点医疗、康复机构就医时,应主动告

知遭受事故伤害 (或患职业病)病因,或主动出示 «认定工

伤决定书»、 «济宁市老工伤人员确认表»或 «工伤人员康复

资格确认通知书»等资料,工伤定点医疗、康复机构应认真

进行身份核对,并按照工伤保险医疗、康复管理有关规定为

其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康复服务.

１、工伤人员治疗工伤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

录、药品目录、住院服务标准的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工伤治疗涉及的诊疗项目、住院服务标准参照我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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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和住院服务标准有关规定执行.

２、工伤人员因伤 (病)情确需体内置换人工器官及置放

材料的,按照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执行,其材料范围

和最高费用限价以国产产品为标准 (无自负比例).

３、工伤人员发生的符合工伤康复有关政策规定的费用由

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４、工伤人员发生符合政策范围内的工伤医疗、康复费

用,由用人单位或工伤人员在工伤定点医疗、康复机构直接

联网结算;属于个人负担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或个人与工伤

定点医疗、康复机构直接结算.

５、工伤人员在非定点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发生的医疗 (购

药)费用,原则上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特殊情况下,需要在

零售药店购药的,须填写 «济宁市工伤人员特殊药品使用申请

表»(附件１),经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批准后方可报销.

６、工伤人员住院伙食补助费由工伤定点医疗、康复机构

一并代发.

三、切实规范工伤人员就医管理工作

(一)旧伤复发工伤人员就医管理

工伤人员在停工留薪期满后因旧伤复发需要治疗的,填

写 «济宁市工伤人员旧伤复发治疗申请表»(附件２),经参保

地经办机构同意后进行就医治疗;如伤 (病)情危急,可先

行救治,并在工伤人员入院后５个工作日内到参保地经办机

构办理有关手续.

—３—



(二)工伤康复人员就医管理

工伤人员需要进行康复治疗的,填写 «济宁市工伤人员

康复申请表»(附件３),持参保地经办机构出具的 «工伤人员

康复资格确认通知书»到工伤定点康复机构就医,发生的符

合规定的康复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三)转诊转院工伤人员就医管理

１、工伤人员需转往本市行政区域以外医疗机构就医治疗

的,填写 «济宁市工伤人员转诊转院申请表»(附件４),经本

市二级以上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同意,由参保地经办机构批准

后,转入外地相应工伤定点医疗机构 (或医疗保险定点医疗

机构)治疗.如伤 (病)情危急,可先行转院救治,并在工

伤人员入院后５个工作日内到参保地经办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２、工伤职业病人需要转往本市行政区域以外医疗机构就

医治疗的,应由当地具有专业资质的工伤定点医疗机构 (一

般指职业病医院、职业病防治所、综合医院职业病科等)办

理转诊转院手续.不具备转诊转院条件的县 (市、区),原则

上经由市具备专业资质的相关工伤定点医疗机构负责办理,

具体办理程序可通过信息系统予以实现.

３、工伤人员确需转往市外进行康复治疗的,按照先省内

后省外的原则,经本市工伤康复定点机构同意,由参保地经

办机构批准后,转入外地相应工伤康复机构.

４、转诊转院工伤人员治疗结束后,凭医疗费用发票、病

历、费用明细清单等资料到参保地经办机构结算医疗、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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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未按规定程序办理转诊转院手续发生的医疗、康复费

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四)异地居住工伤人员就医管理

工伤人员长期在外地工作、生活居住的,填写 «济宁市

工伤人员异地居住就医申请表»(附件５),经参保地经办机构

批准后,在居住地选择一至两家个人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发

生的工伤医疗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予以支付.

异地居住工伤人员治疗结束后,可凭医疗费用发票、病

历、费用明细清单等资料,到参保地经办机构结算相关费用.

(五)长期门诊工伤人员就医管理

工伤人员在停工留薪期满后,因伤 (病)情确需长期在

门诊治疗的,填写 «济宁市工伤人员长期门诊治疗申请表»

(附件６),经参保地经办机构批准后,按自然年度选择一家工

伤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长期门诊治疗.

１、工伤人员每年１１月底前确定次年长期门诊定点医疗

机构,确定后的定点医疗机构,一个自然年度内不得变更.

２、工伤人员在长期门诊治疗期间,确需到其他工伤定点

医疗机构检查的,须由诊治医师提出意见、医疗机构工伤保

险管理部门批准同意,外检费用由个人定点的工伤医疗机构

按门诊费用结算.

３、工伤人员在长期门诊治疗期内因伤 (病)情发生变

化,需变更治疗方式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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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要求

加强和规范工伤人员就医管理工作， 是推进我市工伤保

险制度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各县（市、 区）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要加强对工伤定点医疗、 康复机构的监督管理和业务

指导， 对监督发现的问题， 及时进行处理。 工伤定点医疗、

康复机构要认真落实工伤保险政策规定， 不断加强工伤保险

业务培训， 为工伤人员提供优质、 便捷、 高效的医疗和康复

服务。 参保单位要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协助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 康复机构共同做好工伤人员的管理和

服务工作。

附件： 1、 济宁市工伤人员特殊药品使用申请表

2、 济宁市工伤人员旧伤复发治疗申请表

3、 济宁市工伤人员康复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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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济宁市工伤人员转诊转院申请表

5、 济宁市工伤人员异地居住就医申请表

6、 济宁市工伤人员长期门诊治疗申请表



附件 1

济宁市工伤人员特殊药品使用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伤发生时间 受伤部位 

工作单位 

或家庭住址 

定点医疗机构
意见 

伤（病）情简介及申请原因： 

医师签字： 医疗机构（章） 

年     月     日

（务必注明拟使用药品名称及使用起止时间） 

零售药店名称

零售药店地址

社保经办机构
意见 

经办机构（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二联，社保经办机构、工伤人员各一联； 

2.工伤人员申请用药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医疗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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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济宁市工伤人员旧伤复发治疗申请表 

人员类别：老工伤 是□  否□ 

姓  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工伤发 

生时间 

认定工伤 

决定书文号 

劳动能力

鉴定时间 

鉴定结 

论书文号 

伤残 

等级 
级

工伤时就医医院

伤（病）史及旧伤复发情况： 

主治医生：  科室主任：  

医疗机构（章） 

年    月    日  

参保单位意见：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社保经办机构意见：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联，社保经办机构、定点机构、工伤人员各一联。 

— ８ —



附件 3

济宁市工伤人员康复申请表 

姓     名 
身份 

证号码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伤发生时间 认定工伤决定书文号 

认定受伤部位 

工伤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意见（章）： 

年   月   日 

此 

处 

由 
工 
伤 

康 

复 

专 

家 

组 

填 

写 

查体情况： 

查体专家（签名）：  

经工伤康复专家组确认：该人员 （具备/不具备）工伤康复资格。

其康复方式为 （门诊/住院）康复，康复期为 个月。 

专家组： 医疗机构 (章) 

年     月     日 

康复期限：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一式二联，社保经办机构、定点机构各一联； 

2.本表存入工伤人员康复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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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济宁市工伤人员转诊转院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发生工伤时间 

转入医疗机构名称 

转出医疗机构

意见 

伤（病）情及转诊理由： 

主治医师： 科室主任： 

医疗机构（章） 

年   月   日 

社保经办机构

意见 经办机构（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二联，社保经办机构和工伤人员各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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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济宁市工伤人员异地居住就医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发生工伤时间 

认定工伤决定

书文号 
认定受伤部位 

异地居住地址 

1.异地医疗机构名称

2.异地医疗机构名称

社保经办机构 

意见 

经办机构（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一式二联，社保经办机构和工伤人员各一联； 

2.异地居住就医审批后，一个年度内不得变更、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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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济宁市工伤人员长期门诊治疗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发生工伤时间 

长期门诊治疗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意见 

伤（病）情简介及申请原因： 

主治医师： 科室主任： 

医疗机构（章） 

年   月   日 

社保经办机构

意见 经办机构（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三联，社保经办机构、定点机构和工伤人员各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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